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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江镇“6·9”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追究
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2年 6月 9日 7时 35分许，东莞市莞樟路黄江镇泰

园红绿灯路口，发生一起重型厢式货车与二轮自行车碰撞的

道路交通事故，事故造成一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

事故调查工作，并于 2023年 1月 13日批复事故调查组提交

的《黄江镇 2022年“6·9”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

为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有关要求，确保对发生的生产安

全事故 100%回头看，强化事故整改措施落实和责任追究工

作，切实做到闭环管理，根据省安委办印发的《进一步推动

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落实情况评估工作

方案》（粤安办〔2023〕79 号），以下简称《评估工作方

案》），《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深入开展生产

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的通知》（粤安

办〔2023〕157号）及《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

施落实情况评估指引》（以下简称《评估指引》）的文件精

神，黄江镇安委办对涉事相关单位及人员事故责任追究和整

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概况

（一）成立评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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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 11日，黄江镇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牵

头成立评估组，评估组由黄江应急管理分局、黄江镇交通运

输分局、黄江交警大队和田美社区组成，并在黄江镇应急指

挥中心会议室召开黄江镇 2022年“6·9”一般道路交通事

故调查防范整改措施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评估报告会议。评

估组依据《评估工作方案》《评估指引》等相关文件，开展

相关评估工作。

（二）开展评估工作

评估组通过查阅黄江应急管理分局、黄江镇交通运输分

局、黄江交警大队和田美社区等相关单位的事故责任追究和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相关文件，并赴涉事现场进行了事故责

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回头看”工作，并走访了同

类企业，整体评估了事故各有关责任单位和部门责任追究及

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的落实情况。

二、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

评估组通过查阅各有关部门落实该事故整改工作情况

等相关文件、资料，明确《事故调查报告》中有关事故责任

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具体如下表：

（一）免予追究责任落实情况

序号 责任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

1 陆**

二轮自行车驾驶人，因通过人行横道时未下

车推行，在进入路口时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

通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七十条的规定

鉴于当事人陆**已死

亡，建议免予追究其责

任。

（二）行政处罚追究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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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责任单位

及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

1
广州展特物

流有限公司

1.建议交由属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处理。

2.建议白云区安委办约谈白云区交通运

输管理部门分管广州展特物流有限公司

的同志，督促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1.2022 年 10 月 24 日，广

州市交通运输局向广州展

特物流有限公司发出行政

处罚决定书粤穗交运罚

〔2022〕2（2022）09150037
号，决定给予责令限期改

正，处 2 万元罚款的行政

处罚。

2.2023 年 3 月 3 日，黄江

镇安委办函告白云区安委

办约谈白云区交通运输管

理部门分管广州展特物流

有限公司的同志，督促严

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2 吴**

建议交警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对粤

ABN585 重型厢式货车驾驶员驾驶人吴

**依法进行处理。

黄江交警大队于 2022年 7
月 29日，对粤 ABN585重
型厢式货车驾驶员驾驶人

吴 **的违法行为（代码

1625)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38 条、第 90 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 第 38、40、
41、42、43 条、《广东省

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 59
条第 1 款第 7 项的规定，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

条，依法对其进行处罚。

（三）其他处理建议落实情况

序号
责任单位/责任

人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

1
黄江交警大队/

韩**

建议黄江镇安委办对黄江镇交警部门

负责人韩**进行约谈，督促加强路面巡

查力度。

黄江镇安委办已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对

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黄江大队负责

人韩**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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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全面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执行安全生产工作

规定。要求企业负责人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

对本单位安全生产负总责。2023 年 3 月 3 日，黄江镇安委

办函告白云区安委办约谈白云区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分管广

州展特物流有限公司的同志，督促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二）大力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专

项整治，对辖区各类道路运输企业进行监督检查，督促企业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事故发生后，黄江交警大队查获重

型货车超载违法行为 109次，并到相关道路运输企业进行监

督检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相关企业制

定内部处理标准，视情节严重情况加大对多次违章人员进行

教育和处罚，情节严重的应停班直至清退离开驾驶岗位；黄

江交通运输分局制定了年度执法工作计划，专项整治方案等。

事故发生后，共出动人员 196人次，检查各类企业 62家次，

发现各类隐患问题 33处，已督促企业落实整改。

（三）加大交通综合执法整治力度。在加强行业源头检

查监管的同时，各有关部门需积极联合，开展交通运输行业

“打非治违”、道路交通安全、打击“超载超限”等综合执

法治理行动，进一步加强对重点运输车辆的监管监控。黄江

交通运输分局、黄江交警大队、黄江城管分局开展联合治超

行动共 84次，查处超限超载车辆 411辆次，交通运输部门

共监督卸货 4308.26 吨，查处“一超四罚”案件 31 宗。组织

镇治超办成员单位检查货运源头单位 84家次，从源头杜绝



5

违法超限超载运输。

（四）加强运输车辆动态监管。检查客、货运车辆是否

安装并使用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车载终端。

1、黄江交警大队组织开展道路运输企业及客运站周末

夜查，大客车载客情况、GPS信号接收、车辆行驶记录仪、

驾驶状态等交通违法行为。事故发生后，黄江交警大队一共

查处涉酒交通违法行为 306 宗，其中酒后驾驶机动车 165

宗，醉酒驾驶机动车 141宗。

2、白云区交通运输分局，2022年上半年，共出动人员

1670余人（次），检查普通货物运输企业 757 家（次）、

货运站场 78 家（次），共发现一般性安全隐患 450处，开

具《限期整改通知书》125 份，移交执法部门处罚的案件共

83宗。2022年上半年以来，联合广州市交通运输局执法二

处、广州市交通管理总站、广州市交警支队白云一大队、二

大队、区预联办等职能部门对全区 128家（次）“黑榜”企业

进行了联合执法检查，其中对 24家（次）亡人企业进行了

事故倒查，移送广州市交通运输局执法处立案查处 83宗。

对 153 家被有关部门通报及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不

到位的企业进行了责令限期整改。

四、存在问题

（一）评估组实地走访事故现场，发现黄江镇泰园红绿

灯路口的道路设施设置不完善，路口交汇处缺少减速设施，

路段划线不清晰，阳光路没有划分车道，需要进一步完善路

段相关交通设施并加强维护保养。田美社区已对该路段增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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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警示牌、减速带、爆闪灯、人行道隔离护栏、并对道路

进行划线。

（二）打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有待强化，各级公安交警

部门应对营运客运车辆超员、超速、疲劳驾驶和货运车辆不

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违法停车等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要进一步加强打击力度。

五、工作建议

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防范类似事故发生。黄

江镇政府及相关村、社区要完善道路设施的设置，加强维护

管养，排查安全隐患，确保市民的出行安全。加强对道路运

输车辆营运客运车辆超员、超速、疲劳驾驶和货运车辆不按

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违法停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打

击力度，进一步加强对重点运输车辆的监管监控。针对货运

车辆高峰运行时间，联合相关部门，落实加强对辖区内重点

路段的巡查，切实加大路面管控力度，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严查严处车辆超载超限的违法行为。


